
无锡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和废止

部分政府规章的决定

《无锡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政府规章的决定》已经2025年12月29日市政府第7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为持续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深化现行法规规章评估、清理工作，根据法律法规制（修）订及政策调整变化情况，经市政府决定，对1件现行政府规章予以修改，对1件现行政府规章予以废止。
一、决定修改的政府规章

对《无锡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市政府令第176号发布）作出如下修改：

（一）将第一条修改为：“为了加强房屋租赁管理，规范房屋租赁行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国务院《住房租赁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二）删去第四条第二款。

（三）将第五条第三款修改为：“消防救援机构负责指导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公安派出所开展消防宣传、监督检查，落实消防安全责任，整改消防安全隐患。”

第四款修改为：“农业农村部门对租赁农村村民住宅涉及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进行查处，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对其他租赁房屋涉及违法占地的行为进行查处。”

删去第五款、第六款。

第十款修改为：“市场监督管理、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房屋租赁管理工作。”

（四）增加一条，作为第八条：“房屋租赁相关行业组织应当加强行业自律，制定房屋租赁服务标准、行为规范和自律准则，开展职业培训和评价，引导企业公平竞争、诚信经营。”

（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九条：“市、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房屋租赁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综合运用人民调解、行业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等多种方式，及时妥善化解矛盾纠纷。”

（六）删去第十条第二款。

（七）将第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通过房地产经纪机构建立房屋租赁关系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应当在24小时内将租赁信息录入房屋租赁信息采集系统，并按照规定办理房屋租赁合同备案手续。”

（八）将第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房屋租赁当事人应当自房屋租赁关系建立之日起30日内，持下列资料到房屋所在地社区服务机构或者按照规定通过房屋租赁公共服务平台办理房屋租赁合同备案手续。”

（九）将第二十六条第三款修改为：“出租人、承租人对出租房屋存在的严重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拒绝或者怠于整改的，有关部门可以依法采取防止事态扩大的必要措施。”

（十）删去第三十条、三十一条、三十二条、三十三条。

（十一）对条文顺序和文字表述作相应调整。

二、决定废止的政府规章

《无锡市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办法》（市政府令第162号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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